
  2025 年 10 月 28 日， 十四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

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以

下简称 “新 《海商法》”）， 并将于 202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作为我国海事领域

的基本法律， 本次修订从 1993 年版现

行 《海商法》 的 15 章 278 条扩容至 16

章 310 条， 历经八年调研起草与审议，

既回应了三十余年航运贸易实践的制度

需求， 更构建了适配交通强国、 海洋强

国战略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框架，

标志着我国海商法治进入全新发展阶

段。

新 《海商法》 修订的核心

亮点

第一， 统筹国内国际市场， 推动航

运高质量发展。

现行 《海商法》 受限于 1990 年代

航运业发展阶段， 主要调整国际海上运

输法律关系， 导致国内沿海运输与国际

运输在承运人责任、 赔偿限额等方面存

在制度差异， 形成“同货不同责” “同

命不同价” 问题， 既困扰企业经营， 也

带来法律适用冲突。 新《海商法》 删除

原第 2 条第 2 款对国内港口间货物运输

的除外条款， 并在新法第 43 条明确海

上货物运输合同包括国际海上货物运输

合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国内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实现调整范围的统

一； 删除原第 117 条第 3 款对国内港口

间海上旅客运输的特别要求， 并适当提

高旅客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赔偿限

额， 增设海上旅客运输承运人强制责任

保险和财务保证以及对责任保险人和财

务保证人可以直接起诉的制度， 强化对

旅客的权益保障； 新增第 219 条， 明确

非军事或者政府公务船艇与船舶发生碰

撞时， 适用同一海事赔偿责任限额， 消

除了海船与内河船艇的赔偿责任壁垒。

仍需注意的是， 为平衡船货双方利益，

国际与沿海海上货物运输在承运人适航

义务的阶段、 迟延交付认定及免责事由

等方面仍保留差异， 国内运输对承运人

要求更严格， 更有利于货方索赔。

第二， 确立电子运输记录， 保障航

运数字化转型。

随着集装箱运输与跨境电商的发

展， 传统纸质提单的流转效率已难以满

足数字化需求， 而现行《海商法》 对电

子单证的立法空白， 导致实践中电子提

单的法律效力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 制

约航运数字化转型进程。 新 《海商法》

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中专设

“电子运输记录” 一节， 借鉴 《联合国

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

与 《鹿特丹规则》， 构建了与国际接轨

的电子单证规则体系， 实现电子运输记

录与纸质单证的功能等同， 细化电子运

输记录生效要件， 构建电子与纸质单证

灵活双向转换机制。

第三， 健全油污责任体系， 强化海

洋生态保护。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是发展海洋经

济， 实现海洋强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核

心内容。 新《海商法》 将“保护海洋生

态环境” 纳入立法目的， 明确绿色发展

的价值导向， 指导海商事活动遵循低碳

环保理念； 增加船长防治污染职责， 强

化主体责任， 规定海难救助双方不得通

过合同免除防污义务； 新增“船舶油污

损害责任” 专章， 整合我国加入的《国

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国际燃油

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国际公约要求

与国内司法实践经验， 明确赔偿范围、

责任主体、 强制保险及赔偿基金制度，

设专节区分船舶载运油类和燃油污染损

害责任规则。

第四， 完善涉外法律适用， 提升海

事领域话语权。

建设海运强国， 关键在于掌握规则

话语权， 提升中国法适用率是发展本土

争议解决服务的基础。 完善海事冲突规

范对于推进我国涉外法治建设、 指引法

院公平合理处置涉外海事纠纷具有重要

意义。 本次修订在原有条文的基础上审

慎地对涉外海事关系的法律适用规范进

行补充、 修改与完善， 以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及其

司法解释相协调为着眼点， 借鉴《布斯

塔曼特法典》 《国际通商航行法公约》

等专门性国际私法或海事国际私法公约

以及有关国家立法成果， 顺应连结点

“软化处理” 的国际私法理论及实践最

新发展潮流， 扩大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在海事法律冲突领域的适用范围进而增

强法律选择的弹性。

本章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明

确规定装货港或者卸货港位于我国境内

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强制适用《海

商法》 第四章的规定， 依法维护我国航

运业发展利益， 有效推进中国法的域外

适用； 二是补充和完善涉外船舶物权法

律适用规则， 新增在建船舶所有权、 在

建船舶抵押权、 船舶留置权、 船舶担保

物权相互之间受偿顺序的法律适用规

定； 三是在总结我国海事司法实践经

验、 参考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对侵权法律适用规定的基础上， 引入涉

外船舶碰撞法律适用的意思自治原则；

四是对共同海损法律适用采国际私法上

“分割论” 方法， 分别对共同海损理算

和分摊请求冲突规范进行规定； 五是与

本次修法新增设的“船舶油污损害责

任” 专章相衔接， 增加规定船舶油污损

害责任， 适用油污损害结果发生地法

律。 此外， 有关国际条约、 国际惯例的

法律适用规定从本章移至“附则” 章。

第五， 增设反制条款， 增强涉外法

治保障能力。

《海商法》 修订一审稿、 二审稿并

未提出反制条款，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

有常委委员和社会公众建议增加反制措

施， 以应对有关国家或地区对我国海上

运输和船舶建造领域的歧视性限制， 遂

增加第 308 条第 2 款规定： “任何国家

或者地区在海上运输和船舶建造相关领

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的禁

止、 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有关国家

或者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 2025 年 4

月 7 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美国

针对我国航运、 物流、 造船业开展的

301 调查措施的最终裁定， 对与中国有

关联的船舶征收额外港口服务费。 我国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

等法规， 决定自 2025 年 10 月 14 日起

对美方相关船舶收取特别港务费。 新

《海商法》 正式发布后， 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中美举行吉隆坡经贸磋商， 美

方暂停实施 301 调查措施一年， 中方相

应暂停反制措施一年。 由此可见， 反制

措施对维护我国造船产业稳定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 将其从行政法规上升至法律

层面， 是我国矢志建设海洋强国的国家

意志与战略定力的鲜明体现。

新 《海商法》 落地应关注

和准备的问题

新 《海商法》 将于 202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在新法正式实施前， 还有以

下几点应予以及时关注和准备。

首先， 需要把握新法修改后权利义

务的新平衡， 应对合同履行中的新变

化。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章节的修改以精

细化为特征， 在保持原有平衡的基础上

做局部调整。 并使法律条文的结构设计

更加科学合理且赋有较强的内在逻辑

性， 语言表述更精准、 更规范、 更清

晰、 更简洁。 明确将“接收” “交付”

货物纳入承运人义务范围， 扩展实际承

运人定义以涵盖港口经营人等履行主

体， 使其可援引承运人免责与责任限

制； 完善舱面货、 无人提货处置、 托运

人交付义务与合同变更权等规则， 整体

上进一步均衡了船货双方的权利义务结

构， 增强了法律在实践中的适应性与可

操作性。

其次， 应明晰油污责任认定， 关注

免责适用带来的挑战。

新《海商法》 新增“船舶油污损害

责任” 专章， 系统构建了特别于《民法

典》 的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制度。 在责任

主体上， 对船舶油污损害责任承担主体

做出明确规定， 对多船事故中分别泄漏

与混合泄漏的责任分配作出了界定， 解

决了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两船碰撞一船漏

油时非漏油方的责任承担问题。 值得注

意的是， 责任主体范围在燃油污染案件

中被扩大至光船承租人、 经营人与管理

人， 但未明确其是否承担连带责任， 可

能在实践中引发争议。 在免责事由上，

相较于国际公约的设置， 新 《海商法》

第 226 条第 2 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洋环境保护法》 第 116 条规定， 增加

了“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施， 仍然不能

避免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的” 的适

用前提， 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加重船舶所

有人的举证负担而虚化免责。 此外， 对

于仅在公海存在溢油威胁但对我国构成

紧迫风险时， 所采取的预防措施费用是

否索赔， 目前规定尚不明确， 留下了法

律适用的模糊空间， 需及时予以明确。

最后， 要发挥司法能动作用， 填补

法律留白空间。

受限于立法共识， 新法对部分争议

问题采取留白处理， 需通过司法解释与

实践予以填补。 以内河运输的法律适用

困境为例， 新《海商法》 删除一审稿中

内河运输“参照适用” 的规定后， 内河

运输仍缺乏专门法律规范， 与蓬勃发展

的内河航运经济不相适配。 在此背景

下， 可发挥司法解释与实践案例的关键

规范作用。 司法解释层面， 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司法指引可明确参照适用的规

则边界与优先级； 实践案例层面， 通过

发布内河运输货损、 船舶碰撞等典型案

例， 具象化合理注意义务、 因果关系认

定等概念。 而长远来看， 仍需将内河航

运专项立法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 健

全完善内河航运领域的民商事法律制

度。

新《海商法》 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全

票通过， 是我国海商法治发展的里程碑

事件。 本次修订立足国情实际， 秉持问

题导向， 历经交通运输部起草、 司法部

审核、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解决了规

则滞后、 制度缺失的突出问题， 精准把

握海商法与一般民事法律的协调衔接，

其制度创新既具有中国特色， 又顺应国

际趋势， 回应了数字化、 绿色化、 全球

化的时代命题， 为我国从“航运大国”

向“航运强国” 转型提供了坚实的法治

保障。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

生导师，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 长

江海商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国际法学会

常务理事， 中国海商法协会常务理事。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重大项目 “统筹实施海洋强国与领土

安全战略的国际法路径研究” （项目批

准号 ： 22JJD820010） 的阶段性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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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商法》修订的核心亮点与实施前瞻
王国华

□ 新 《海商法》 历经八年调研起草与审议， 既回应了三十余年航运贸易实践

的制度需求， 更构建了适配交通强国、 海洋强国战略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法治框架， 标志着我国海商法治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 新 《海商法》 有五大亮点： 统筹国内国际市场， 推动航运高质量发展； 确

立电子运输记录， 保障航运数字化转型； 健全油污责任体系， 强化海洋生

态保护； 完善涉外法律适用， 提升海事领域话语权； 增设反制条款， 增强

涉外法治保障能力。

□ 新 《海商法》 实施需要把握新法修改后权利义务的新平衡， 应对合同履行

中的新变化； 明晰油污责任认定， 关注免责适用带来的挑战； 还要发挥司

法能动作用， 填补法律留白空间。

从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我支队民警依法扣留的车

辆及 2022 年全年事故依法扣留的

车辆中， 由于车主和驾驶人逾期未

来接受处理而滞留的涉案车辆还有

普通二轮摩托车 1 辆、 轻便二轮摩

托车 2 辆、 电动自行车 12 辆、 自

行车 6 辆、 三轮车 2 辆、 其他非机

动车 24 辆， 小型汽车 11 辆， 共计

58 辆车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112 条之规

定， 现将下列车辆公告(公告中无车

牌号按照扣留车辆日期进行编号 /

月 / 日 / 序号)。 公告三个月期间，

车主及驾驶人逾期仍不来接受处理

的， 对扣留的车辆依法处理。

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交警支队

2025年 12月 1日

公 告

武唯佳

郑新池

王 玺

姚燕甲

邓雄强

范爱红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金富桃

谯 凯

陆万芳

段成通

王仲槐

王金海

蒋福珍

张 敏

卿后亮

陈培勤

姚龙琴

张雷鸣

李士春

周 琼

刘 智

王福妹

胡锡荣

张阳春

王振虎

杨东辉

李光爱

潘 韬

徐根宝

随华兵

王亚鹏

沪 CGQ473

李怀根

魏学义

朱成伟

张志建

史明武

孙喜龙

乐秀海

郑双玺

陈 明

苏 J5U125

川 RD458F

苏 UZ6710

皖 AZ5P38

苏 C3935V

豫 K8U381

沪 FE8081

浙 D3H52V

沪 AAN3097

苏 JUY900

浙 B185UG

当事人 \车牌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其他非机动车

其他非机动车

其他非机动车

其他非机动车

其他非机动车

其他非机动车

其他非机动车

其他非机动车

其他非机动车

其他非机动车

其他非机动车

其他非机动车

其他非机动车

其他非机动车

其他非机动车

其他非机动车

其他非机动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轻便二轮摩托车

轻便二轮摩托车

普通二轮摩托车

三轮车

三轮车

自行车

自行车

自行车

自行车

自行车

自行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实际车辆车型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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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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